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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第一职业教育集团理事会工作制度 

为了解决集团理事会大会闭会期间的日常事务，规范集

团理事会的工作，进一步健全工作制度，使理事会的决策更

加科学化、民主化，理事会更好地履行职责，发挥作用，根

据《深圳市第一职业教育集团章程》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理事会工作例会行使的职责 

根据集团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在理事会闭会期间，常务理

事会行使理事会的职责，所以理事会工作例会由常务理事会

组织召开。其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通报集团理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前一阶段的工作

总结和计划落实情况，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和落实措

施； 

（二）解决集团理事单位提出的问题。 

二、理事会工作例会的准备 

（一）秘书处的准备工作：秘书处应在咨询理事长后确

定会议的时间、议程及具体内容，并作好相应的书面记录。

在理事会工作例会召开前两天，以书面和口头相结合的方式

通知各理事会成员会议的时间、议程及主要内容。 

（二）理事长的准备工作：拿到会议议程及相关内容做

好主持工作。以书面形式作好前段工作的全面总结，以便在

会上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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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理事会成员在接到通知后，根据会议主要内容

作好自己的意见和建议，以便提交。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

议者要在接到通知时告知秘书处。 

三、理事会工作例会的具体制度 

（一）例会时间：每年一次，如有特殊情况，可延长会

期或召开临时例会。 

（二）理事会工作例会成员的构成：理事会工作例会成

员原则上由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常务理事、理事等构成，实

际上由到会的全体成员构成。 

（三）理事会工作例会的表决原则：实行 1/2 和 2/3 决

策通过原则，即一般性决议由到会人数过半会员同意时便通

过。特殊性决议由到会人数过 2/3 同意时便通过。 

（四）争议的解决：以书面形式提交给理事会大会。 

（五）秘书处负责整理需要提交的各方面材料。 

四、理事会工作例会的基本议程 

（一）各专门委员会（联盟）前阶段工作和活动的总结

及以后的工作和活动计划。 

（二）理事长对前段工作做全面总结，并提出集团的工

作和活动方案，评价各专门委员会的计划。 

（三）根据加入申请，审议其理事单位资格；根据退出

申请，审议其退出本理事会； 

（四）审议理事会章程、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及发展规

划修改方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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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审议秘书处工作计划及工作总结； 

（六）审议各合作项目进展情况； 

（七）根据考核，评选理事会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名单，

上交年度理事会； 

（八）委员代表对理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在前阶段工作

和活动的建议及意见，并对有关以后的工作计划及方案提出

意见。 

五、本制度解释权归集团秘书处。 

六、本制度从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 


